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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光亮沃野
——吴忠市法治文化普法志愿者基层行

本报记者 何巧云 通讯员 张晓磊 臧丽华

开展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关爱明天 普法先
行”“小手牵大手 成长与法相伴”等青少年主题普法
活动，参与学生57万余人次、家长6.5万人次；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实现全覆盖，“法治第一课”、《道德与法
治》课程有效落实，建成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中心）8
个，选聘中小学公益法律顾问25名，培育乡村法律明
白人……

11月22日，吴忠市司法局开展为期两天的吴忠市
法治文化普法志愿者基层行——创作采风活动，在利
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同心县、盐池县等地，记者
参观了全国和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了解基层民主
法治建设、法律明白人培养等工作，近距离感受到吴
忠市法治建设丰硕成果和崭新风貌。

本报讯 （通讯员 马鑫 王玉琴）
“谢谢红寺堡区检察院的关怀，在我们
生活困难时带来了希望。”近日，被救助
人马某的父亲激动地说。

2017年 8月，在汽车修理厂当学
徒的马某跟随师傅去修车的途中，因
师傅操作不当发生翻车事故，马某颈
椎、右手、双脚骨折。因颈椎受损，马
某全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
父亲和奶奶照顾，且治疗费用是向亲
友借款和银行贷款，尚未还清。马某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于低保金、残疾人
津贴和奶奶的养老金，其父亲因照顾

儿子无法外出务工。
红寺堡区检察院应用数字检察模

型筛查出马某的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经
审查发现，案件发生后马某的师傅未予
以赔偿，导致马某的家庭因案致贫，无
力支付医药费。

检察院干警调查后认为，马某符合
国家司法救助的情形，应当予以救助，
并向红寺堡区民政部门移送线索，以司
法救助+民政救助的方式落实多元救
助。同时，检察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
序，上门向马某发放司法救助金 2万
元，缓解了被救助人的家庭困难。

红寺堡检察大数据筛查精准落实司法救助

本报讯（通讯员 马根）“你看，这
是我们上次来过的地方，青贮池上覆盖
的薄膜已经被加固了……”近日，在对
前期办理的高铁沿线相关案件开展“回
头看”时，利通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官边做记录边指着呼啸而来的高铁向
一起巡查的同事说道。

今年上半年，利通区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按照上级检察机关的安排
部署，认真排查高铁沿线影响高铁安全
通行的隐患时发现，4月辖区高铁沿线
发生2起“轻飘物”缠挂高铁线路接触网
事件。该院迅速成立办案小组立案办
理，并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前往现场
实地调查核实。

“在前期线索摸排过程中，我们发

现辖区高铁沿线村民建设温室大棚、种
植果蔬、覆盖青贮池等农业生产活动中
普遍使用的薄膜、滴灌带、防鸟网、防晒
网等，如使用保管不当，都可能形成安
全隐患，对附近高铁运行构成威胁。”办
案检察官说。

检察部门及时与吴忠车站派出所、
区市两级住建部门、吴忠高铁供电车间
等单位对接，了解相关情况并调查取
证。检察官多次走访利通区高铁沿线
村组、社区等地，对温室大棚、果园菜
地、在建工地、废品收购站等使用薄膜、
滴灌带等情况进行取证，并与相关工作
人员沟通了解情况。其间，办案小组与
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沟通，共同商讨问题
整改等相关事项，并分别向 3家职能部

门制发了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及

时部署开展了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整治工
作。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勘
查，针对施工不规范管理漂浮物的行为，
依法给予施工方警告、责令当事人或单位
进行限期整改；定期对辖区高铁沿线外部
环境安全开展联合巡查，组织清理各类杂
物，及时督促消除安全隐患。

为巩固督促整改效果，检察院专门
组织召开了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检察公
益诉讼座谈会，邀请相关行政单位及

“益心为公”志愿者参加。检察官建议
各相关部门应及时化解涉及铁路的矛
盾纠纷，妥善处置影响铁路安全的问题
隐患，并加强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的普

法宣传，提升群众爱路护路意识。相关
部门表示将加强监管力度，严格执行

“双段长”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铁路外
部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因素及时进
行处置，切实维护铁路外部环境安全。

“检察官办案的效率很高，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对高铁沿线安全起到了
实质性的作用。”“益心为公”志愿者由
衷地说。

利通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院将持续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
推动“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走深走实，延
伸监督触角，对辖区铁路沿线违章建
筑、倾倒垃圾、焚烧秸秆、乱堆乱放等隐
患因素督促职能部门全面依法履职，切
实筑牢高铁沿线安全网。

排查隐患 实地调查 及时“回头看”

利通检察公益诉讼织密高铁沿线安全网

本报讯（通讯员 赵明玲 任怡竹）
为确保餐厨垃圾规范处置工作的有效落
实，近日，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邀请人民
监督员一同开展餐厨垃圾规范处置公益
诉讼案件整改效果“回头看”。

8月，公益诉讼部门在履行职责中
发现辖区餐饮企业存在不规范处置餐
厨垃圾情况，借助大数据信息，应用“厨
余垃圾收运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通过从市场监管部门调取全市餐
饮服务企业信息，与宁夏中科国通新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餐厨垃圾转运协议的
餐饮服务企业信息进行比对，发现辖区
大部分餐饮服务经营者未按照有关规
定处置餐厨垃圾，存在环境污染和食品
安全隐患。

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城市综合执
法及乡镇执法部门对城区及 8个乡镇
87家餐饮企业餐厨垃圾规范处置情况
进行随机抽查。发现部分商家未签订
餐厨垃圾转运协议，未按照法律规定将
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分类收集，交由
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
处置。有的混入生活垃圾丢弃，有的直
排下水管道，有的未按规定设立餐厨垃
圾处置台账，未载明厨余垃圾的种类、
数量及流向，有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未

设置明显标志，有的将餐厨垃圾交由无
资质的个人直接饲喂畜禽等，极易引发
传染病，威胁公众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

针对上述问题，检察院督促各部门
对辖区餐饮服务经营企业餐厨垃圾处
置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登记，对不规范处
置餐厨垃圾的行为督促整改，加强常态
长效管理。并通过宣传引导，促使餐饮
服务行业经营者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
自觉履行相关义务，依法规范处置餐厨
垃圾。各单位对磋商意见书指出的问
题高度重视，住建部门与宁夏中科国通
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上门督促企业现
场签订转运协议。市场监管部门组织
餐饮企业召开会议，点名通报企业存在
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宣传垃圾分类
等法律法规，并邀请检察官参加会议。
乡镇对辖区餐饮企业餐厨垃圾处置情
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现场监督整改。

目前，已有 55家企业签订餐厨垃
圾处置转运协议，部分经营户对餐厨垃
圾收集设施粘贴标识，建立规范的处置
台账并如实记录，部分商家对不符合标
准的收集设施按要求购置更换。对于
部分整改效果不明显的，相关部门正进
一步督促落实整改。

大数据赋能+府检联动

青铜峡助推餐厨垃圾规范处置

本报讯（通讯员 徐羽）近日，青
铜峡市检察院通过调查核查、调解方式
办理了一起跨省支持起诉案件，帮 2名
农民工讨回欠薪1万多元。

10月 7日至 9日，韩某和丁某从山
西来到青铜峡镇广武村收割玉米黄贮，
雇主张某拖欠二人工资 12740元不予
支付。二人为讨要工资一直住在旅馆，
有家不能回，10月 21日向青铜峡市检
察院寻求帮助。承办检察官了解案情
后，考虑到他们每天要面对食宿等开销
压力，立即启动支持起诉“绿色通道”受
理案件并开展调查工作，在最短时间内
帮助韩某、丁某收集证据。

检察官多次联系张某，从法、理、
情等方面做工作，最终张某同意到检
察院与韩某、丁某核对工资。10月 23
日，检察官召集三人背靠背调解，最终

张某当场向韩某、丁某支付 5000元，并
对下剩 5000元约定付款期限。为确保
下欠工资按期支付，检察官及时与法
院沟通，共同向双方释法说理，由法院
现场立案并制作民事调解书，下剩的
5000元由张某于 11月 30日前一次性
付清。

“太感谢检察官了！”韩某、丁某二
人的烦“薪”事终于从心头落下，拿着民
事调解书返回山西老家。

今年以来，青铜峡市检察院以“检
护民生”专项行动为抓手，用心用情为
讨薪农民工提供法律支持，共办理支持
起诉案件 29件，促成当事人在检察环
节达成和解协议 5件，向法院提出支持
起诉意见 22件，其中在开庭前达成调
解 14 件，帮助 27 名农民工追回欠薪
19.2万余元。

青铜峡检察院帮27人追回欠薪19.2万余元

本报讯（通讯员 周璐）近日，同
心县检察院针对固海扬水灌区水安全
问题，与固海扬水管理处、同心县水务
局召开会商会议，会签《水行政执法与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同心县）备忘
录》（以下简称《机制》）。

该《机制》建立了会商研判、专项行
动、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及案情通报五
项工作机制，聚焦水利领域侵害国家利
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从水旱
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水利
工程管理、水土保持等六个方面明确具
体协作内容，共同推进水行政执法与检
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建设，提升河湖保

护治理水平。明确三方每半年开展一
次工作会商，对水事违法行为多发领域
和敏感区域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共同打
击水事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信息交流和
资源整合，实现相关数据、执法线索和
专业技术联通；明确在办理涉水事相关
工作及违法案件时，涉及其他行政机关
或单位的，通过联席会议、圆桌会议等
形式共同会商研判；建立业务联络机
制，通过互派业务骨干，协助或参与相
关执法办案、业务培训、政策研究、工作
交流等深化协作配合，切实提升水行政
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水平，齐心守
护固海扬水灌区水安澜。

同心县三方协作共护固海扬水灌区

近日，盐池县检察院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检察公益诉讼“冬季行动”，针对农产品安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社区团购食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检查，从源头上把控肉类产品质量，守护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通讯员 贾瑞祥 摄

“窑洞”变身“法治讲堂”、“红色+
普法”宣传标语形式所处可见……

白布上的皮影栩栩如生，白布后面
艺人们吹拉弹唱、舞动皮影，十分热
闹。农闲时分，盐池县麻黄山乡经常使
用“道情”剧种，为群众献上法治文化盛
宴，通过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为基层治
理培根。

盐池道情流行于麻黄山一带，表
演内容主要分为演唱、道白和皮影，是
流行于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的“说唱
皮影戏”。

近年来，该乡依托李塬畔县委
旧址、唐平庄窑洞党校两个红色教
育基地，把普法宣传搬到院落里、窑
洞中，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浓厚氛围。

“八五”普法以来，吴忠市注重守正
创新，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开展经常、
形式多样，公民法治素养不断提升，全
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更加浓厚。利
通区被确定为全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

行动”试点地区，3个村（社区）被命名
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1
个村（社区）入选“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3个法治文化阵地入选“宁
夏黄河法治文化带示范阵地”，关于全
面落实普法责任制的实践和探索等 3
个普法工作经验入选自治区“八五”普
法中期十大创新案例。

如今，吴忠市山乡大地，信法、懂
法、用法的人多了，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我市将普法融入矛盾化解、法
律服务、乡村治理等法治实践，以基
层治理成效检验普法效果。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一站
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推进‘公证+
产业链’模式建设。深化法治乡村建
设，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和群众满意
度。通过开展‘精准普法’，为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
水平、推进法治社会进程作出了积极
贡献。”吴忠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采风团合影。 本报记者 何巧云 摄

“‘法律明白人’就是要带头学习法
律，而且要学懂法律，乡村建设离不开
法治护航，要是没有依法治理，我们就
没有办法保护村民的利益……”青铜峡
市大坝镇韦桥村党支部书记、“法律明
白人”陈丽娟说。

走进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记者
聆听了“三尺巷”的故事。韦桥村常态
化开展普法活动，建设“法治宣传长
廊”，广泛宣传宪法、民法典、涉农法律
法规等相关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

2020年 4月 7日，韦桥村土地股份

专业合作社与某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
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将村上 630.1亩
土地出租给某合作社经营，期限 8年。
在合同期间，某合作社不按合同约定按
时向农户兑付租地费，导致农户不满。
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村民委员会在大
坝司法所的帮助和指导下两次出庭，后
经相关部门协调，该村与某合作社解除
合同，村民利益得到维护。

春雨润物细无声，调解艺术似一阵
春风，春风化雨、点滴入土。红寺堡区
大河乡司法所人民调解员文永刚，先后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600余起，调解成功
率达99%以上。

“身为老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调
解员的身份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色
彩，能够发挥余热投入到为群众服务
中，是我最开心的事。”同心县司法局人

民调解员马希伟善于学法，知法懂法，
精于用法，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头牌”
调解员。

乡村治，则百姓乐、天下安。
吴忠市开展村（社区）“法律明白人”

精准培养、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培
养“法律明白人”1.2万余人、骨干3000余
人，认定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 700余
户。出台《吴忠市关于深化企业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吴忠市

“服务企业普法宣讲团”，开展“法律进企
业”巡讲和线上普法活动，全市公民法治
宣传教育的普及率超过90%。

走进吴忠市第四中学，各种法治宣
传标语，学生们的法治宣传手抄小报、
绘画、摄影等作品……一股浓郁的法治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法律如同一道坚固的防线，守护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我将做一个知
法守法的好公民……”吴忠市第四中学
学生代表说。此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在
青少年心中埋下一颗崇尚法治的种子。

近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吴忠
市第四中学联合举办了一场模拟法庭活
动，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庭审过程。

在模拟法庭现场，审判长、审判员、
公诉人、辩护人、法警等角色各自就位，

从庭前准备、法庭调查到法庭辩论、被告
人最后陈述，直至当庭宣判，通过事先打
磨并演练脚本等精心准备，同学们自如
运用法言法语，每个环节都严谨细致，生
动、形象地展现了庭审全过程。整个模

拟法庭活动井然有序，使学生感受到了
一场别开生面而又庄重严肃的庭审。

吴忠市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以常态化的法治宣传筑牢校园安全；大
力宣传宪法，每年 12月第一周开展“宪
法宣传周”活动，通过集中宣传、法治文
化活动、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等形式，推
动宪法教育全覆盖。

法治进校园，播撒崇尚法治的种子

法治进乡村，营造法治乡村良好氛围

“道情”让红色法治文化活起来

采风团成员在同心县听人民调解员马希伟讲述他的调解故事。
本报记者 何巧云 摄


